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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由宇陽控股(集團) 有限公司 ﹙「本公司」﹚於 2015年 1月 1日刊發有關持續關
連交易公告 ﹙「該公告」﹚。

本公司董事會宣布該公告中「新購買協議」部分之子部分「歷史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」

出現無意之植字錯誤。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建議年度上限應為

「7,000,000」，而非「11,000,000」，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建議年度
上限應為「8,000,000」，而非「12,000,000」。

承董事會命

宇陽控股（集團）有限公司

主席

陳偉榮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偉榮先生、敬文平先生及王曄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程吳生先生、
張志林先生及陳浩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偉先生、劉煥彬先生、朱健宏先生、梁榮先生及麥家
榮先生。


